
馬上關懷作業流程圖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   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作業要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同需求 

遭逢急迫性變故 

致生活陷困民眾 

親人、鄰里、社區、

學校、相關機關、機

構、團體等通報轉介 

訪視小組 

  村辦公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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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(認定) 

24小時內 

1.奉核後，會同村

幹事及村長將補

助金額親送案主。 

2.將申請人相關

資料建置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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